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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高爾夫運動於 COVID-19三級防疫期間規範公約 

1100624版 

一、前言 

高爾夫運動具備非密閉空間、非人群密集、不會密切接觸的「非三密」特性，符

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頒訂的相關防疫指引。本會亦參酌東京奧運會及國民體育法

等規定，據以研擬「高爾夫運動於 COVID-19三級防疫期間規範公約」，呈請審核

並指導本會滾動式修訂。 

二、擊球活動防疫規範原則: 

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「COVID-19(武漢肺炎)因應指引：公眾集會」及相

關防疫規範，應評估活動之必要性及相關風險程度，並規畫相關防疫應變計畫，

當國內疫情發生變化，社區感染或傳播風險增加時，應配合指揮中心建議或指示

辦理。 

體育署三級防疫原則: 

第一級-過渡期:落實基本防疫原則 

1.除活動因素無法配戴口罩者外，餘參與活動者應全程配戴口罩。 

2.規劃固定動線，入口處進行體溫量測及手部消毒。 

3.採實聯制疫調，具感染風險者(居家隔離、檢疫及自主管理)不得參與活動。 

4.除補充水分外，原則禁止飲食；如有用餐之必要，視指揮中心相關規範辦理。 

第二級-警戒期:疫情升溫措施 

視指揮中心針對大型活動防範策略，採取閉門舉辦或其他措施。 

第三級-管制期:大規模社區感染 

視指揮中心發布公告配合辦理(延期或停辦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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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爾夫球場防疫措施: 

(一) 執行風險評估: 

依國內疫情現況、活動性質及參加者特性，進行風險評估，並與主管

機關及地方衛生單位等共同討論，評估指標如下: 

高爾夫球場開放防疫風險自我評估表 

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
風險分數(值) 

1 分 2 分 3 分 

能否事先掌握

參加者資訊 

工作人員皆可完成防疫

相關需知、並進行宣導

防疫 

了解並可完成  無法配合 

V   

事先報名並完成現場報

名人員之造冊 

同意配合  無法配合 

V   

依防疫措施檢視所有與

會人員健康狀況 (症狀

評估及體溫量測) 

全數掌握 無法全數掌握 無法配合 

V   

掌握所有參加者之流行

地區旅遊史、確診病例

接觸史 

充分掌握 無法全數掌握 無法配合 

 V  

活動空間之通

風換氣情況 
活動場地是否通風 

室外 室內通風 室內不通風 

V   

活動參加者之

間的距離 

活動期間保持 1 公尺距

離以上 

室外可以保持 室內可保持 無法保持 

V   

活動期間參加

者為固定或不

固定位置 

固定位置低風險 

不固定位置高風險 

固定 不固定室外 不固定室內 

   

活動持續時間 活動時間 
1~2 小時 2~4 小時 4 小時以上 

 V  

活動期間可否

落實手部衛生

及配戴口罩 

防疫物資是否足夠備用 
備用數充足 備份數尚可 無備用 

V   

活動場地有足夠洗手及

衛生設置 

有，距離近 

(100 公尺以內) 

有，距離遠 

(100 公尺以上) 
無 

V   

合計風險分數 12  分 

風險值超過 16 分以上者請重新籌備再送或暫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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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球場於 COVID-19三級防疫期間之強制性及自律性規範如下: 

項次 人員 強制性規範 自律性規範 備註 

(一) 擊球者  

1 消費者接待 採預約全實名制 報到時需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 

2 
消費者分流 

每組發球間隔 15分鐘 等待別組時需維持 2M以上距

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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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擊球者 

防疫醫護、警消人員優惠

擊球 

報到時請出示相關證明  

亞運、國家代表隊選訓 報到時需快篩陰性，或 PCR陰

性證明(一個月內)。 

自備快篩器材，球場不販售。 

集訓及

講習期

間每日

需進行

快篩 

青少年培訓 

職業賽事競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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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擊球者 

報到時需疫苗接種證明或

PCR陰性證明(一個月內)

或快篩陰性證明 

疫苗證明需出示黃色疫苗接種

卡 

自備快篩器材，球場不販售 

 

(二) 球場管理  

1 報到接待處 需設置透明隔板 人員同時配戴口罩、面罩  

2 消費結帳  以信用卡、匯款、電子支付等

非現金方式為宜 

3 會館浴廁 禁盥洗沐浴，僅開放如廁 每日清消 

4 飲食販售 僅售瓶裝水  

5 賣店 停止營業  

6 第一線工作人員 每日快篩檢測陰性。桿弟

須戴手套並具 PCR陰性證

明(一個月內) 

 

7 球車人數 由桿弟駕駛，每段僅載乙

位(坐右後座) 

擊球者自行協商輪流 

球車得加裝透明隔板 

8 九洞回場清消 每日執行  

9 果嶺上規定 擊球者、桿弟距離 2M  

10 其他設施 每日清消  

11 各級機關稽查不

得規避 

不得藉故規避防疫稽查   

(三) 規範公約奉核後公告實施 

(二) 球場於 COVID-19三級防疫期間須注意事項: 

1.加強防範衛教溝通及強化個人衛生防護: 

(1)現場及網站公告張貼宣導海報 

(2)建議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員配戴口罩，酒精消毒，配合賽事人員指引動

線，發燒者(超過 37.5度者)禁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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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實行實聯制蒐集參加者個人資料，以供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。 

2.維持球場環境衛生及供應足量清潔防護用品: 

(1)室內應保持空氣流通及環境整潔 

(2)活動現場經常接觸之表面須每日消毒(以 1:50稀釋漂白水及水)擦拭。 

(3)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應足量提供。 

3.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及時通報 1922 

四、醫療救護資訊: 

地方衛生單位: 

地方附近醫院: 

防疫免付費電話:1922(0800-001922) 


